
範本：再任原因消滅後恢復發放 

○○○○○ 函(稿) 
地址：  

承辦人：  

電話：  

電子信箱： 

受文者：○○○(當事人) 

發文日期：  

發文字號：  

速別：普通件 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 

附件：  

 

主旨：臺端(身分證統號：○○*****○○○) 申請自○○○年○○月

○○日起恢復發給月退休金及辦理優惠存款一案，詳如說明，

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 

一、依臺端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申請書辦理。  

二、查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 70 條第 3項及第 77 條第 1項規定

以，退休人員經審定支(兼)領月退休金再任○○○○之職務(請依

再任情形臚列條文)，且每月薪酬總額超過法定基本工資者，停止

領受月退休金權利及停止辦理公教人員保險養老給付優惠存款

（以下簡稱公保優存），至原因消滅時恢復。 

三、復查銓敘部 101 年 3 月 28 日部退二字第 1013546382 號書函以，

退休公務人員因再任公職原因消滅後，如於 2年內完成恢復優存

手續且優存金額仍儲存於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臺銀）

之優惠儲蓄綜合存款帳戶者，仍得以再任原因消滅之日，為其恢

復優存計息之起始日，如於再任期間，原儲存之公保優存金額已

提領使用，依銓敘部 93 年 7 月 27 日部退二字第 0932394897 號

函規定，以完成辦理恢復優存手續之日，為恢復計息之起始日。 

三、臺端前經本○○(原服務機關學校)以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○○

○字第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號函停發月退休金及停辦公保優存，



今依臺端檢附之資料，業於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卸任，得依前

開規定自再任原因消滅之日起恢復月退休金發放並恢復辦理公保

優存，惟公保優存實際計息起始日，仍應依銓敘部 93 年 7 月 27

日函及 101 年 3 月 28 日書函辦理。另臺端爾後倘有停發月退休金

之情事，應主動通知本○○(原服務機關學校)辦理後續相關事

宜。 

四、臺端退撫新制施行前年資之月退休給與由本○○(原服務機關學校)

發給，按銓敘部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(退休審定函或 107 年重

新計算書面處分)函及附表每月退休所得之計算結果，核算本○

○(原服務機關學校)應給付臺端自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至○

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之月退休金金額計新臺幣：○○○元（計算

式)，至○○○年○○月起之月退休金，將由本○○(原服務機關

學校)按月至全國公教人員退休撫卹整合平臺產製清冊發給。 

五、退撫新制施行後年資恢復發給之退休給與，由公務人員退休撫卹

基金管理委員會計算並發給。 

 
正本：○○○(當事人)  

副本：銓敘部、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、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、審計部桃園市

審計處、桃園市政府、上級機關 


